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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长期投

资价值的高度认可，为进一步支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升投资者信心，拟直接或通

过其全资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投资公司” ），自2025

年4月9日起6个月内，以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且不超过4亿元。

2.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公司收到国家电投集团《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

告知函》，自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9月30日收市，创新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8,732,657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07%，增持金额合计20,095.5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等），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国家电投集团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及一致行动人已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本次增持

前，国家电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33,272,0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34%。 其中，创新投资公司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不存在披露的增持计划。

4.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长期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进一步支

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升投资者信心。

2.本次增持计划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3.本次增持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基

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5年4月9日起6个月内。

5.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大

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增持。

6.本次增持计划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7.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并将在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9月30日收市，创新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8,732,657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7%，增持金额合计20,095.5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股份金额

已超过了本次增持计划金额的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增持主体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58,884,995 4.38% 一 158,884,995 4.38%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1,074,387,019 29.62% 一 1,074,387,019 29.62%

国家电投集团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0 0 38,732,657 38,732,657 1.07%

合计 1,233,272,014 34.00% 38,732,657 1,272,004,671 35.07%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就本次增持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行为合法、合规，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

约的情形；上市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备查文件

1.国家电投集团《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告知函》；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

动人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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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

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194.1956万份，可行权时间为2024年11月4日至2025年11月3日。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

月30日，因自主行权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200,241股，占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10.31%。 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数量为1,922,827股， 占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99.01%。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

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对该等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激励计划发表

了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审核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2021年9月30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第二期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电科资【2021】423号），同意公司实

施第二期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3、 公司于2021年10月14日至2021年10月23日在公司内部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提出的异议。 2021年11月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1年11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1

年11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

5、2021年11月1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股票期权授予

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 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15人调整为310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

009.8701万份调整为1,971.0757万份， 预留的股票期权数量由502.4675万份调整为

492.7689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4.14元/股调整为23.89元/股。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激

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11月10日， 向310名激励对象授予1,971.0757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23.89元/股。关联董事对该等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及本

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6、2021年12月14日，公司完成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手续，首次授予登记数量为1,

971.0757万份，授予人数为310人，并于2021年12月15日披露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7、2022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注销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数量由1,971.0757万份调整为2,562.3984万份，预留的股票期权数量由492.7689万

份调整为640.5995万份，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3.89元/股调整为18.08元

/股。 公司董事会确定以2022年11月4日为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日， 向110名激励对象授予

640.5969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8.08元/股，剩余0.0026万份预留股票期权不再授予，

并作废失效。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7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合计55.3173万份股票期权由公司统一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10人调整为303人， 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

562.3984万份调整为2,507.0811万份。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

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相关公告。

8、2022年11月29日，公司完成本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手续，预留股票期权

授予登记数量为640.5969万份，授予人数为110人，并于2022年11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9、2023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股票期权数量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8.08元/股调整为17.78元/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03人

调整为296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507.0811万份调整为2,432.4046万份，注销

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74.6765万份。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行权价格为17.78元/股，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94

人，实际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798.5774万份。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10、2023年11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

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的公告》，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实

际可行权时间为2023年11月10日至2024年11月9日期间的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1、2024年5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本激励计划首

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7.78元/股调整为17.33元/股，生效日期为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除权（息）日。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对前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

12、2024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行权价格为17.33元/股，预留授予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02人，实际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94.1956万份。 本激励计划首

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计1,046.6488

万份， 其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804.7332万份， 注销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241.9156万份。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述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

告。

13、2024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

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的公告》，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实

际可行权时间为2024年11月4日至2025年11月3日期间的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4、2024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同意注销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23.5526万份，涉及注销激励对象人数合计7人。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15、2025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并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及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同意注销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

权812.4863万份，注销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股票期权204.4857万份。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

案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16、2025年6月1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本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7.33元/股调整为16.98元/股， 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的

生效时间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除权（息）日。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述

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

17、2025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注销本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1.9129万份，涉及激励对象1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述事

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

权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5年7月1日

-2025年9月30日

行权数量（份）

截至2025年9月30

日累计行权数量

（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预

留授予第一个行权

期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

1 邢懋腾 副总经理 61,108 - 61,108 3.15%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61,108 - 61,108 3.15%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880,848 200,241 1,861,719 95.87%

合 计 1,941,956 200,241 1,922,827 99.01%

注：1、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上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止2025年9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2、鉴于有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19,129份股票期权由公司予以注销。

3、以上百分比数据经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02人，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共有

101名激励对象参与行权。

三、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数量合计为200,241股。 本次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电科数字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回购注销业绩补

偿股份变动数量

限售股上市流

通变动数量

本次自主行权

变动数量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72,517,780 -6,125,564 -66,392,216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613,606,284 0 +66,392,216 +200,241 680,198,741

股份总数 686,124,064 -6,125,564 0 +200,241 680,198,741

注：1、“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变动数量”指2025年9月5日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补偿方案，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6,125,564股带来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变动；

2、“限售股上市流通变动数量”指2025年9月24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带来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变动。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第三季度，本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共200,241股，募集资金3,400,092.18元。 该项资金将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057� �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5-046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为孙其国先

生（个人简历见附件）。 孙其国先生将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

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孙其国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董事的任职条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日

附件：

简历

孙其国，男，196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

马鞍山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岩土所第

一研究室副主任、行政事务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院长助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职工董事等，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职工董事。

孙其国先生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孙其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核查，孙其国先生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603979� � � �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5-086

转债代码：113615� � � �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共有504,069,000元“金诚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0,371,655股，占“金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6.9200%。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金诚转债” 金额为495,931,000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额的49.5931%。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金诚转债” 转股金额为26,000元，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199股，占“金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5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12月23日公开发行了100万

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0,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号文同意，公司10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

月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转债代码“113615” 。

根据有关规定和《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金诚

转债” 的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1年6月29日至2026年12月22日。

因202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金诚转债”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7日起调整为11.78元/股，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发布的《金诚信关于“金诚转债”因权益分派引起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金诚转债” 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26,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2,199股，占“金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共有504,069,000元“金诚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

量为40,371,655股，占“金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6.9200%。

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金诚转债” 金额为495,93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49.593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23,777,888 2,199 623,780,087

总股本 623,777,888 2,199 623,780,087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10-82561878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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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8027� � � � � � � �债券简称：宏图转债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 自2023年6月2日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

共有人民币54,0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978股，占“宏图转债” 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59,946,793股的0.00037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宏图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1,

008,746,000元，占“宏图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47%。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宏图转债” 累计共有人

民币15,000.00元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364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755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11

月2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008.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88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

年，即自2022年11月28日至2028年11月2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48号文同意，公司100,88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已于2022年12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宏图转债” ，债

券代码“118027” 。

根据有关规定和《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 自2023年6月

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3年6月2日至2028年11月27日。

“宏图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88.91元/股，因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

属期归属登记完成使公司股本由184,881,281股变更为185,636,281股，2023年1月13日

起转股价格从88.91元/股调整为88.62元/股。 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登记完成和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宏图转债” 转股价格，

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股本由185,636,281股变更为185,676,281股；实施2022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后，公司股本由185,676,281股变更为259,946,793股，2023年5月30日起转

股价格从88.62元/股调整为63.20元/股。 截至2023年8月7日，“宏图转债” 累计转股77股，

公司股本由259,946,793股变更为259,946,870股。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登记完成使公司股

本由259,946,870股变更为261,192,870股，2023年8月30日起转股价格从63.20元/股调

整为62.98元/股。 因截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股票已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53.53元/股）的情形，触发“宏图

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2025年2月17日“宏图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62.98元/股向

下修正为40.9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的《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 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2023-001）、2023年5月30日披露的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37）、2023年8月29日披露的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宏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2023-062）、2025年2月14日披露的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

正“宏图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2025-00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3年6月2日至

2028年11月27日。 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宏图转债” 累计共有人民币

15,000.00元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364股。 自2023年6月2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

“宏图转债” 累计共有人民币54,0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978股，占“宏

图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76%。

截至2025年9月30日，“宏图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1,008,746,000元，占“宏

图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4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1,277,407 364 261,277,771

总股本 261,277,407 364 261,277,771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宏图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2556572

电子邮箱：ir@piesat.cn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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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 共有42,000元 “长汽转

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1,072股。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共

有4,942,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9,601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057,

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8588%。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结果：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8,948,783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

2025年5月12日至2026年1月25日。 2025年9月行权1股，占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000005%。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3号）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公开发行3,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3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87号文同意，公司3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1年7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长汽转债” ， 债券代码

“113049”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 自2021年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

格为38.39元/股，由于2021年10月21日及2022年5月20日分别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2021年度利润分配；2021年7月20日、2021年9月8日、2021年11月9日、2022年4月15

日、2022年6月22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股权激

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2022年7月19日完成2022年6月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8月11日完成2022年7月

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2年10月24日完成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2022年12月23日完成2022年9月9日至2022年12月1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1

月9日完成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22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2月3日完成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2023年3月9日完成2023年2

月13日至2023年2月2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4月14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年6月7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年7月13日， 实施2022年度利

润分配；2023年10月11日， 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4年1

月11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4年2月20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2024年5月21日完成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4年6月12日，

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4年9

月13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及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

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5年1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 及由于

2025年2月24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2025年4月14日完成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39.61元/

股；2025年7月16日， 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

本发生变动，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39.16元/股。

（二）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2月17日起至2027年6月9日。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共有42,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1,072股。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共有4,

942,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9,60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057,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99.8588%。

二、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3年12月12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8日至2024年1月18日， 本公司在公司内部网站4A工作台对激励计划拟激

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2023年6月13日至2023年12月

12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26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26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2月20日，本公司完成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 本次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1,131人，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因此本

公司本次实际向1,118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6,979.4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

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3年度A股利润

分配实施，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

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6.92元/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2月24日，本公司完成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登记工作。 本次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178人， 实际授予数量与登记数量产生差异的原因为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因此本公司本次实际向174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784.9万

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根据《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

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等情况，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

理办法》《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6,

625,588股。上述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已于2025年4月7日完成。详见公司于2025年

3月31日及2025年4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根据《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降职，根据《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拟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57,623股。 上述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已于2025年4月

21日完成。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及4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16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本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1,036人， 可行权数量为18,

948,783股，行权价格为26.92元/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及2025年5月6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7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24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为26.47元/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5.02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5年7

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1、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股）

2025年9月行权

数量（股）

截至2025年9月

30日累计行权

数量（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其他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

干（1,036人）

18,948,783 1 31 0.0002

合计 18,948,783 1 31 0.0002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

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5年9月30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的数据。

2、行权人数：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036人，截至2025年

9月30日，共有2人参与行权。

3、行权价格：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26.47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

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 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

行权期累计行权且已在中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31股， 并累计收到募集

资金834.07元，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可转债转股、行权以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截至2025年8月31日）

因可转债转

股变动的股

份数（股）

因期权行权

变动的股份

数（股）

因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变动

的股份数

（股）

变动后

（截至2025年9月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A股）

30,928,300 0.36 0 0 -1,075,400 29,852,900 0.35

无限售流通

股（A股）

6,209,241,

988

72.55 1,072 1 0

6,209,243,

061

72.56

H股

2,318,776,

000

27.09 0 0 0

2,318,776,

000

27.09

股份总数

8,558,946,

288

100.00 -1,074,327

8,557,871,

961

100.00

注：公司于 2025�年 7�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依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注销《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554,400股，预留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合计521,000股。详见公司于 2025�年7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

告。

公司已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并向中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递交回购注销申请，上述限

制性股票合计1,075,400股已于2025�年9月16日完成回购注销，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

月 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1128� � � � �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5-047

转债代码：113062� � � � � �转债简称：常银转债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11,000元常银转债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72,349股，占常银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3%。

●2025年第三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109,000元常银转债

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18,069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常银转债金额为人民币5,999,489,000元，

占常银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1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688号” 文核准，本行于2022年9月15日公开发行

了6,000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60亿元， 期限6年， 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20%、第二年为0.40%、第三年为0.70%、第四年为1.00%、第五年为1.30%、第六年为1.8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69号文同意，本行6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

年10月17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常银转债” ，债券代码“113062” 。

根据相关规定和《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约定，常银转债自2023年3月21日起可转换为本行A股普通股股票，转股期限为2023年3月21日

至2028年9月14日。 常银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8.08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5.89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常银转债的转股期为：2023年3月21日至2028年9月14日。

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11,000元常银转债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72,349股，占常银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3%。

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 累计有人民币109,000元常银转债转为本行A股普通股，累

计转股股数为18,069股。

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常银转债金额为人民币5,999,489,000元，占常银转债发行总量

的比例为99.9915%。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16,497,842 18,069 3,316,515,911

总股本 3,316,497,842 18,069 3,316,515,91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常熟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1601128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5179 证券简称：一鸣食品 公告编号：2025-029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 （星期三） 14:00-15: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0日 （星期五） 至10月14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mfood@yi-ming.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18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0

月15日 （星期三） 14:00-15: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 （星期三）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朱立科先生

董事会秘书：林益雷先生

财务总监：邓秀军先生

独立董事：吕巍先生、蓝发钦先生、邵帅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15日 （星期三）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0日（星期五）至10月14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mfood@yi-ming.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7-88350180

邮箱：inmfood@yi-ming.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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